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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教通〔2021〕111号
关于做好2021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

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湖南省选派工作的通知

各省属普通高等学校、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为做好2021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我省推荐与选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派对象和条件

选派对象和条件严格按照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做好2021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选派工作的通知》（教师司函〔2021〕12号）规定执行。选派对象应是省属高等学校的在职教师。同时，要求政治素质过硬、师德师风高尚、教书育人能力突出，年龄不超过40周岁（截止日期为本通知发文之日），从事教学科研工作5年以上，具有较好的专业素质能力，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已列入选派学校重点培养计划的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或青年骨干教师。

2．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3．具备研究生导师资格。

二、推荐名额与程序

1．教育部分配我省推荐名额31人，其中学科教学论名额3人。我省每所省属高校可按选派条件择优推荐1人，师范类院校或有师范专业的院校，如果有教师从事学科教学论教学的，应再增报1名学科教学论教师。

2．各有关高校要按照要求，根据本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作需要，择优确定推荐人选，并于5月18日前将填好的《2021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表》（以下简称《推荐表》）以及《2021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人选一览表》（以下简称《一览表》）各一式两份、导师同意接受书面意见书一份，报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同时报送电子稿。

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对各高校推荐人选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根据教育部下达给我省的推荐名额，通过专家评审的方式择优遴选拟派出人选。具体遴选方案另行制定，遴选结果报我厅审定后再报送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最终录取名单以武汉中心公布的名单为准。各高校推荐指标范围内未入选者，根据教师本人意愿，优先纳入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省本级）推荐人选。

《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导师信息库》《推荐表》《一览表》等信息可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http://www.train.whu.edu.cn/）上查询和下载。

三、有关要求

1．各高校应对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的实施工作予以高度重视，按照有关要求，做好推荐、跟踪管理、返校工作评估等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实施取得实效。我厅将对各高校该项目实施整体情况进行评估，作为各校以后参加省高校高层次人才项目推荐指标分配和高校相关考核的重要依据。

2．国内访问学者采用脱产形式参加为期一年的访问研修。各选派学校在确定国内访问学者推荐人选时应充分考虑被推荐人的教学、科研任务及其他工作安排，确保国内访问学者推荐人选被录取后能按时到接受学校报到并参加脱产研修，并在报送推荐人选材料时一并报送由选派学校出具的保证该推荐人选能全职脱产研修的承诺书。

3．访问学者的指导老师必须是《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导师信息库》中的相关导师。为提高录取率，选派学校应要求国内访问学者申请者与接受学校导师事先进行沟通，出具导师签名的同意接受书面意见书后再填写《推荐表》。

4．教育部对入选本项目的国内访问学者资助部分培养费，每人每学年资助8000元。选派学校要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实施办法〉的通知》（教人厅〔2004〕8号）等文件规定落实国内访问学者研修期间相应的经费和福利待遇，并加强与接受学校及国内访问学者的联系，及时掌握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加强督促与管理，确保培养目标顺利实现。

选派学校要在访问学者返校工作一年内对其教学科研发展情况和培养效果做出评估，将书面材料报送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联系人：陈汉光、尹竞，电话：0731-84117881、84110450；

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联系人：姚新良、罗帅，电话：0731－88854114，邮箱：493736460@qq.com。

附件：1．2021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表

2．2021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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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编号：__________

2021年中西部高等学校

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推荐学校及院系((((((((((((((((((((((((((((((((((((((((((
邮编及通讯地址((((((((((((((((((((((((((((((((((((((((((
家庭电话((((((((((((((((((((手机((((((((((((((((((((((((
E-mail((((((((((((((((((((((((((((((((((((((((((((((((((
访问时间：((((((((年((((((月至(((((((年(((((月（一学年）

是否学科教学论教师：((((((((((((((((((((((((((((((((((((
	申请志愿
	访问学校
	访问专业
	指导教师

	志愿一
	
	
	

	志愿二
	
	
	

	志愿三
	
	
	


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制

年    月    日填报

	最高学历/学位
	毕业/获得学位学校
	毕业/获得
学位时间
	一
寸
照
片

（粘贴照片或打印照片）

	
	
	
	

	毕业/获得学位的学科专业
	
	

	学
习
工
作
简
历
	起止年月
	学习、工作单位（任何职）

	
	
	

	懂何种外语、达到何种程度
	

	是否研究生导师（打勾）
	否（    ）、   硕（    ）、   博（    ）

	从事过哪些教学工作（包括授课名称、学时、对象，指导学生论文、实验，编写教材等）

	

	科研工作及其成果（包括承担的课题研究项目、发表的主要论文和出版专著的题目和书名、发表和出版时间、刊物和出版社，成果获奖和应用情况等）（如空格不够，可另附页）

	

	访问研修的计划（包括拟达到的研修目标及预期成果、研修内容及具体实施步骤）

	

	本专业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专家推荐意见（包括：对申请人教学科研能力的评价；对申请人学术发展潜力的评估等）


	推荐人任职单位

	
	

	
	推荐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在学院/系推荐意见（包括：对申请人思想政治、师德师风表现和教学科研能力的评价；学院/系是否同意派出等）

                                  学院/系公章
	系主任签名

	
	

	
	分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推荐学校师资管理部门推荐意见(包括：是否已将该申请人作为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的重点培养对象；是否同意派出；如果该申请人被录取，学校是否与其签订研修协议)
          部门公章
	职能部门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是否同意派出）

                                     部门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接受学校导师意见（是否同意接受）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接受学校管理部门意见（是否同意接受）

                                     部门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经推荐学校审批后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署意见，一份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留存，两份报武汉中心。武汉中心终审确定推荐人选名单，根据推荐人选访学意愿将推荐表两份投递到接受学校。录取工作结束后接受学校将已录取访问学者推荐表留存。

附件2
2021年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推荐高校名称（公章）：
组织管理部门：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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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专业
	导师
	学校
	专业
	导师
	学校
	专业
	导师
	

	
	
	
	
	
	
	
	
	
	
	
	
	
	
	
	
	
	
	
	
	

	
	
	
	
	
	
	
	
	
	
	
	
	
	
	
	
	
	
	
	
	

	
	
	
	
	
	
	
	
	
	
	
	
	
	
	
	
	
	
	
	
	

	
	
	
	
	
	
	
	
	
	
	
	
	
	
	
	
	
	
	
	
	

	
	
	
	
	
	
	
	
	
	
	
	
	
	
	
	
	
	
	
	
	

	
	
	
	
	
	
	
	
	
	
	
	
	
	
	
	
	
	
	
	
	


— 4 —
— 5 —

